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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25-30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

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386,

174,477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0元（含税），不派送股票股利，共分配利润

191,585,234.31元，剩余未分配利润465,524,248.41元转入下一年度；2024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以下简称权益分派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止，如公

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按最新股本总额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即分配总额不变）。

（二）上述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四）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386,174,477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红利发放日为：

2025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46号

咨询联系人：覃力、易涛

咨询电话：0771-5532512

传真电话：0771-5530903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25-021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05月23日下午14：55在公司十二楼1216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515人，代表股份264,154,751股，占总股本的22.9398%� 。 其

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 4人， 代表股份246,732,52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1.42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1人，代表股份17,422,2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5130％。

董事长徐自力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半

数董事共同推选，本次会议由董事徐霄杨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以现场或通讯方

式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同意(股)

占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反对(股)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弃权(股)

占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255,740,778 96.8148% 8,264,372 3.1286% 149,601 0.0566% 通过

《2024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255,743,778 96.8159% 8,259,872 3.1269% 151,101 0.0572% 通过

《2024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255,881,778 96.8681% 8,121,772 3.0746% 151,201 0.0573% 通过

《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255,729,878 96.8106% 8,268,972 3.1304% 155,901 0.0590% 通过

《关于2025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251,167,231 95.0834% 12,940,919 4.8990% 46,601 0.0176% 通过

《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255,926,378 96.8850% 8,092,472 3.0635% 135,901 0.0515% 通过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255,754,978 96.8201% 8,251,172 3.1236% 148,601 0.0563% 通过

（三）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本

次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股)

占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反对(股)

占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弃权(股)

占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2024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9,008,256 51.7055% 8,264,372 47.4358% 149,601 0.8587%

《2024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9,011,256 51.7227% 8,259,872 47.4100% 151,101 0.8673%

《2024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

9,149,256 52.5148% 8,121,772 46.6173% 151,201 0.8679%

《2024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8,997,356 51.6430% 8,268,972 47.4622% 155,901 0.8948%

《关于2025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4,434,709 25.4543% 12,940,919 74.2782% 46,601 0.2675%

《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9,193,856 52.7708% 8,092,472 46.4491% 135,901 0.7801%

《关于续聘会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

案》

9,022,456 51.7870% 8,251,172 47.3600% 148,601 0.8530%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各位股东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海口）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宁、杨媛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泰和泰（海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0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56

可转债代码：

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3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5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旗滨集团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5-052），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再次

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30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2号方大城T1栋31楼）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30日

至2025年5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为独立董事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2.01 选举张柏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凌根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3 选举杨立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4 选举左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5 选举吴贵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6 选举官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3.01 选举Heris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2 选举夏艳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3 选举许武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相关股东会会议资料已于2025年5月16日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6、其他: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Heris先生、夏艳珍女士、许武毅先生已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

事履职学习平台的学习，公司已按照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审核通过。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636 旗滨集团 2025/5/23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需加盖法人印

章）、出席会议人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受托代理人需凭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于下述时间登记，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公司不接受电话

登记；

5、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2号方大城T1栋31楼；

6、会议出席登记时间：2025年5月26日9时至16时；

7、登记联系人：文俊宇

8、传真：0755-86360638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文俊宇

2、联系电话：0755一86353588

3、会议预计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独立董事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张柏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2 选举凌根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3 选举杨立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4 选举左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 选举吴贵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6 选举官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 选举Heris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 选举夏艳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3 选举许武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

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

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

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

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

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

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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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3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路55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朱斌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6人，代表股份232,587,5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38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18,663,5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6821%。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195人，代表股份13,923,9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99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5人，代表股份13,923,9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9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195人，代表股份13,923,9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99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议案表决结果：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903,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61%；反对2,54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943%；弃权138,4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40,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7260%； 反对2,54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800%；弃权138,4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941%。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

相关内容。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896,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32%；反对2,

5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3%；弃权145,3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33,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6764%； 反对2,54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800%；弃权145,3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436%。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

相关内容。

（3）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760,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45%；反对2,

68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0%；弃权145,3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096,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6968%； 反对2,68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596%；弃权145,3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436%。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

相关内容。

（4）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763,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60%；反对2,

6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2%；弃权141,4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100,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7205%； 反对2,68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639%；弃权141,4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6%。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

相关内容。

（5）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901,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53%；反对2,

5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2%；弃权138,4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38,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7116%； 反对2,54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943%；弃权138,4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941%。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

相关内容。

（6）审议《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18,663,539股全部回避

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97,6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018%； 反对2,

68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596%；弃权144,6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86%。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097,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7018%； 反对2,68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596%；弃权144,6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386%。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

相关内容。

（7）审议《关于确定公司2024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8,951,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68%；反对3,

4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1%；弃权144,6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8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3.8874%； 反对3,49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740%；弃权144,6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386%。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

相关内容。

（8）审议《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763,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58%；反对2,

67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21%；弃权144,4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099,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7176%； 反对2,67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452%；弃权144,4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

相关内容。

（9）审议《二〇二四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901,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50%；反对2,

5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3%；弃权141,1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37,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7066%； 反对2,54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800%；弃权141,1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5%。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

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治林 庞羽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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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或“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

年5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与会董事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公司与伊拉克HILAL� Al� Basra� Company一起与Basra� Oil� Company共同签署伊拉克

〈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洲际油

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号）。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协议》约定签署相关协议，并按照协议

办理后续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定于2025年6月9日下午15:00在北京市朝阳区顺黄路229号海德商务园公司一楼会议

室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洲际油

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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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9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9日 15�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顺黄路229号海德商务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9日

至2025年6月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与伊拉克HILAL�Al�Basra�Company一起与Basra�Oil�Company共同签署伊拉

克〈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协议〉的议案

√

2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协议》约定签署相关协议，并按照

协议办理后续相关事宜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2已经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4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59 洲际油气 2025/6/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股东可于2025年6月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到北京市

朝阳区顺黄路229号海德商务园公司一楼公司会务组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股东大会会务组联系方式： 电话：010-59826815、0898-66787367； 传真：010-59826810；

0898-66757661。

2、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由非法定代表人代表出席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签署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司公章和法人代

表私章）。

3、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代

理出席的，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六、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另行进行。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与伊拉克HILAL�Al�Basra�Company一起与Basra�Oil�Company共同签署伊拉

克〈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协议〉的议案

2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协议》约定签署相关协议，并按照

协议办理后续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2025年6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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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和 /

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

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3.89元/股。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1月2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

号：2024-044号，以下简称“《回购预案》”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回购方案规定的回购期限已过半，公司尚未实施回购。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未能实施回

购的原因及后续回购安排说明如下：

一、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实施本次股份回购。

二、期限过半未实施回购的原因

《回购预案》公告后，公司一直在积极与金融机构讨论回购资金的融资方式、融资渠道等，与券商

沟通员工持股计划及股权激励的具体实施方案。截至目前，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尚未就部分因素形成

结论性意见。因此结合公司经营状况，综合考虑二级市场动态和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工作安排等因素，

公司暂未实施回购。

三、后续回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

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结合公司经营状况、贷款资金实际到账情况、资金使用规定

和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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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South� Basra� Integrated� Project（南巴士拉综合项目）。

● 投资金额：洲际油气预计投资约8.48亿美元。

● 相关风险提示：由于合同期限较长，项目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当地政治、商业等因素影响，

具体执行情况及执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25年5月21日， 伊拉克的国家石油公司-巴士拉石油公司 （Basra� Oil� Company）（以下简称

“甲方” ）与洲际油气、伊拉克HILAL� Al� Basra� Company一起（以下简称：“乙方” ）共同签署了伊

拉克《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协议》。

根据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协议，乙方有权对伊拉克Tuba油田进行开发，建设和运营。 在扣除相关税

费后，乙方有权利用伊拉克Tuba油田的原油销售收入开展下游炼厂、化工厂的建设和运营，及电站和

太阳能电站的建设。同时甲方有义务为下游炼厂、化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提供稳定的、价格优惠的油气原

料。

预计南巴士拉综合项目累计投入约12.66亿美元。 洲际油气作为南巴士拉综合项目中拥有67%权

益的持有人， 预计总投入约8.48亿美元； 其余投入约4.18亿美元将由伊拉克HILAL� Al� Basra�

Company承担。

洲际油气全面负责一体化项目的开发、升级、建设和调试，并按照国际石油和石化行业的最佳实践

标准运营此项目。

本项目的落地和实施将有效提升公司在国际油气市场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5月21日，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与伊拉克HILAL� Al�

Basra� Company一起与Basra� Oil� Company共同签署伊拉克〈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协议〉的议案》。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需提交公司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伊拉克巴士拉石油公司（BOC）：

巴士拉石油公司(Basra� Oil� Company)是伊拉克的国家石油公司，主要从事伊拉克巴士拉地区石

油及天然气勘探、开发业务。 巴士拉石油公司为伊拉克南部Rumaila、Zubair、Majnoon等大型油田开

发的合作伙伴。

目前，巴士拉石油公司代表伊拉克石油部负责管理并参与伊拉克南部多个油田和基础设施的开发

工作。 巴士拉石油公司注册地为Basra-Iraq� I� Bab� AI-Zubair� P.O.� Box� 240。

2、伊拉克 Hilal� Al� Basra�公司：

Hilal� Al� Basra�是一家专业石油服务公司， 其在伊拉克当地市场拥有丰富经验和广泛的资源。

Hilal� Al� Basra公司的注册地是Abi� Al� Khaseeb,� Basra。

关联关系说明：巴士拉石油公司、Hilal� Al� Basra公司与洲际油气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南巴士拉综合项目中Tuba油田隶属伊拉克巴士拉省，距离巴士拉市区约35公里，现作业者为伊拉

克南部巴士拉石油公司。 预计项目总累计投入为12.66亿美元，其中洲际油气持有该项目67%的权益，

预计投入约8.48亿美元，HILAL� Al� Basra� Company持有该项目33%的权益， 预计投入约4.18亿美

元。 双方按照上述权益比例共同分享收益。

洲际油气作为项目作业者对上游Tuba�油田进行开发、建设、运营，将目前油田产量提升至10万桶

/日以上并稳产17年。

分期建设并运营20万桶/日规模的炼油厂和化工厂；建设并运营一座650MW�规模的电厂，保证上

游油田和下游炼、化厂生产运行用电；建设并运行一座400MW�太阳能发电厂作为下游炼化厂备用电

站。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洲际油气与伊拉克HILAL� Al� Basra� Company一起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伊拉克国有石油公

司-巴士拉石油公司(Basra� Oil� Company)共同签署了《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协议》。乙方有权对伊拉克

Tuba油田进行开发，建设和运营，并在扣除相关税费后，乙方有权利用伊拉克Tuba油田的原油销售收

入开展下游炼厂、化工厂的建设和运营，及电站和太阳能电站的建设。

2、权益分配及作业者

其中HILAL� Al� Basra� Company持有南巴士拉综合项目33%的权益， 洲际油气持有南巴士拉综

合项目67%的权益，双方按照上述权益比例共同投资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并共同分享收益。

洲际油气全面负责项目的开发、升级、建设和调试和运营。

3、乙方需要承担的主要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包括

(1)关于上游

上游在达到石油成本回收条件后即可开始石油成本的回收。

南巴士拉一体化项目合同生效后6个月内， 在Tuba油田现有产量基础上增加25%达到3.1万桶/日

并完成最低义务投资，即达到石油成本回收条件。 乙方有权享有5美元/桶的报酬费。

(2)关于下游

分期建设并运行20万桶/日规模的炼油厂和化工厂， 一期工程完工且验收合格后即达到投资回收

条件。 乙方有权享有12美元/当量桶报酬费。

(3)关于电厂

建设并运行一座650MW规模的电厂，保证上游油田和下游炼、化厂生产运营用电；建设并运营一

座400MW太阳能发电厂作为下游炼化厂备用电站。

4、甲方承担的主要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包括

（1）为一体化项目运营清除障碍物，包括清除地雷。

（2）为一体化项目营地提供充足的安全保卫人员。

（3）为一体化项目人员协助办理签证。

（4）为一体化项目免费提供运营所需的土地。

（5）为一体化项目运营所需的进出口事务提供便利。

（6）为下游炼厂、化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提供稳定的、价格优惠的油气原料。

5、合同的生效条件

（1）双方签署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合同，合同签署后一个月内生效。

（2）经伊拉克政府内阁批准；

（3）巴士拉石油公司正式书面通知合同的生效日期。

6、合同终止的主要条件

（1）如乙方提供的信息或材料经确认存在故意失实，且对项目执行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2）如果乙方严重违反法律；

（3）如果乙方未完成南巴士拉综合项目协议的主要义务，且未及时纠正；

（4）如果乙方破产；

（5）如果乙方无故退出，但又未及时提供合适的义务承担人；

（6）如果乙方故意不执行仲裁裁决，且未及时纠正。

7、合同期限

南巴士拉综合项目的合同期为合同生效后30年，合同到期后，可谈判再延期5年。

8、争议解决

若双方发生纠纷，先进行友好协商，并可以聘请独立的专家团队对涉及技术方面的争议进行专家

评断。

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给在巴黎的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要求。 本次投资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未

来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结合长远发展战略作出的审慎决策，投资风险相对可控。 但由于合同期限较

长，项目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当地政治、商业等因素影响，具体执行情况及执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利用自身经验及管理优势，加强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措施，确保此次投资的安全和效

益。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